附件2

关于起草《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

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规范公安机关对网络空间安全的监督检查工作，根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立足公安机关职责，公安部对《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51号）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拟以公安部部门规章形式发布。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2018年，为规范公安机关对互联网安全的监督检查工作，根据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部制定出台了《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履行网络安全义务情况的监督检查要求，如检查对象、检查内容、检查程序等。但该部门规章仅适用于对互联网安全的监督检查，较少涉及网络安全领域。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了公安机关数据安全监管职责。为此，需对《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进行修订，以适应公安机关维护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实践需要。

自2023年5月起，公安部成立工作专班，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着手研究起草《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期间，召集公安机关业务骨干、互联网企业专家、高等院校法律专家召开多次研讨会，就《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研究论证。《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全国公安机关和二十余个部委意见。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对《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目前的《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共二十三条，主要是公安机关开展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的程序性规定，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本办法监督检查包括对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的监督检查，明确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

二是明确监督检查方式。监督检查的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主要通过线上巡查的方式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并进一步明确了现场检查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和要求。

三是明确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对被检查对象是否履行法定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义务等情况进行检查，明确了重点检查的具体内容。同时，明确了重大安全保卫任务期间的监督检查内容。

四是明确监督检查频次。要求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以上的网络运营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每年开展一次监督检查。同时，建立健全与有关部门的工作机制，尽量避免重复检查、交叉检查，减少企业负担。

五是明确检查结果运用。对监督检查发现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问题隐患，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督促整改、发送公安提示函、通报处置、约谈等措施，也可以依法进行处罚。

六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被检查对象对监督检查的配合义务，明确了公安机关、受托机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法律责任。



